
权权威专家称“引渤入新”不可行
海水西输工程均未立项，尚存线路之争

中国工程院16日召集曾参与《新疆可持续发展
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项目组的主要成员共同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10多位院士、专家认为近期广
受关注的引渤海水入新疆工程“不可行”“不可想象”。

另外，记者调查获悉，立项的仅为外围工程，
“引渤入新”涉及的政府层面均未对此立项。涉
及跨省市海水输送项目的审批，内蒙古自治区
并没有权限，因此需要等待国家审批。此外，辽
宁、新疆政府层面都没有明确行动。

内蒙古锡盟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项目
前期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赵平
称，“引渤入新”项目尚未经国家发改委立项。
同时，“引渤济锡”包括6个项目，已立项的仅是
配套项目。

此外，这项将海水灌入罗布泊的宏大构想
还面临着线路上的争议。

媒体公布的“引渤入新”的调水路线，东端
起自渤海湾，西至新疆罗布泊。其间，管线将经

过天津、河北，跨越大半个内蒙古，再经甘肃北
部，到达新疆界内。

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陈昌礼被业内誉为是
海水西调构想的“鼻祖”。他认为，这条线路经
过之处人口较多，且两次穿过黄河，行不通。

“引渤济锡”项目施工方负责人王先生也表
示，从渤海进入华北平原，村落密集。路线两次
穿过黄河，过太行、吕梁、马鬃三座大山，工程量
非常大。

他们提出了另外一条调水路线。这条路线
从葫芦岛取水，从北部绕过华北平原，再向西经
过大部分是沙漠和盐碱湖的地区。

迄今为止，这项饱受争议的“造梦工程”还
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据新华社、《京华时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石玉林表示，假设调运 1000
亿吨海水，海水的含盐率为3%，就将产生30亿
吨盐，而如何处置这些盐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中心原主任李
泽椿认为，通过“引渤入新”来影响气候的设想
在气象学上是根本说不通的，“依靠调运海水形
成的水汽蒸发量可以说微乎其微，不足以对当
地的水汽形成有力补充”。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宁远则从工程的角度认为，引渤海水进新疆则
要跨越 5000 公里，无论是管线铺设、工程造价
还是最终水的配送问题都是“没法想象”的。

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沈国舫则表示，如果我们大量抽取渤海的海水，
渤海的水量将从黄海补充，而黄海海水的盐分
比渤海高，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渤海的整个生态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多的海水调过去，渤
海和新疆的生态最终都会恶化。”

工程院院士钱正英表示，早在2007年9月，
中国工程院就组织开展了“新疆可持续发展中
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等重大咨询项目，20位
院士、100多位专家参加了该项目研究工作。鉴
于近期公众对新疆水资源问题的关注，项目组
决定召开这次发布会，并将尽快公布全部的研
究成果。

16日11时，我国第一艘配载直升机的渔政执法船——中国渔政310船，驶离广
州的中国渔政码头，开赴东海某海域执法。这标志着我国渔政执法已从单一海上执
法走向海空结合的立体执法时代。中国渔政310船总吨位为2580吨，可配置两架船
载Z－9A型直升机，可持航60个昼夜、抗12级风浪、最大航速可达每小时22海里。
该船已成为目前我国渔政系统船舶中航速最快、总体性能最先进、特种设备配备最齐
全的渔政船。 新华社发

首艘载直升机渔政船入列执法首艘载直升机渔政船入列执法
已开赴东海某海域已开赴东海某海域

引海水“会让渤海和新疆的生态都恶化”

工程尚存线路之争，项目需等国家审批

11月 15日，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
向外界通报，专门说明近期有关媒体对大
亚湾核电站在上月维修检查期间，发现一
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裂痕事件的报道
情况。

目前，大亚湾核电站 1 号机组第 14 次
大修工作进展顺利。大修中发现的与余热

排出系统相连的一段管道存在缺陷的问题
处理工作已接近尾声。该缺陷没有对现场
工作人员和环境产生影响，没有影响大修
的进行。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电站
已将其确定为一级事件（属于事件分级表
中的最低一级，最高为七级）进行管理。

据《深圳特区报》

大亚湾核电站披露辐射泄漏事故
一条钢管出现裂痕，未对环境产生影响

最高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

婚前一方贷款买房拟认定为个人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

婚前一方贷款买的房为个人财产
离婚时最难以分割的财产是房产。
意见稿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

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
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
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
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
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
权利人的个人债务。

做不做亲子鉴定要看“证据”
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指出，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生育的子女，夫妻一方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
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

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
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
立。非婚生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
如果非婚生子女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
双方可能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的
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
定非婚生子女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三者”索要补偿法院不支持
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夫以妻

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
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针对婚姻中“第三者”索要补偿
问题，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也拟作出规
定。征求意见稿指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
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
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
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
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
况作出处理。 据新华社电


